
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    
莆 田 市 财 政 局
莆人社文〔2016〕251号


关于明确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

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的通知

各县(区、管委会)人社局（人劳局）、财政局，局社保中心，市直各单位：

    莆田市人社局与莆田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莆田市公

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参加

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莆人社文〔2016〕99号）文件中相

关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系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行政机关和参

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的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
的编制内的在职工作人员。请相关单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注意

正确把握，特此通知。

    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莆田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22日

  莆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2016年7月22日印发 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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